
书书书

犐犆犛０３．０８０
犆犆犛犃００

南 通 市 地 方 标 准

犇犅３２０６／犜１０１４．１—２０２１

司法鉴定机构基本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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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ＤＢ３２０６／Ｔ１０１４《司法鉴定机构基本建设规范》的第１部分。ＤＢ３２０６／Ｔ１０１４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法医类鉴定机构。

本文件由南通市司法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通市司法局、南通三院司法鉴定所、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春飞、张燕、邹彩霞、郑银兵、朱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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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机构基本建设规范

第１部分：法医类鉴定机构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法医类司法鉴定机构基本建设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基本要求、场所要求、组织架

构、鉴定仪器设备、机构标识标牌和持续提升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法医类司法鉴定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基本建设。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ＲＢ／Ｔ２１４—２０１７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ＣＮＡＳＣＬ０８—２０１３　司法鉴定／法庭科学机构能力认可准则

法医类　物证类　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司法部（司规〔２０２１〕２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司法鉴定　犼狌犱犻犮犻犪犾犲狓狆犲狉狋犻狊犲

在诉讼活动中司法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

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３．２

司法鉴定人　犼狌犱犻犮犻犪犾犪狌狋犺犲狀狋犻犮犪狋狅狉

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从事专业技术鉴定的人员。

３．３

司法鉴定机构　犼狌犱犻犮犻犪犾犲狓狆犲狉狋犻狊犲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

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３．４

法医类鉴定机构　犳狅狉犲狀狊犻犮犻犱犲狀狋犻犳狔犻狀犵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

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从事法医病理、法医临床、法医物证、法医毒物、法医精神病鉴定业务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３．５

授权签字人　犪狌狋犺狅狉犻狕犲犱狅犳犳犻犮犲狉

由鉴定机构任命，经资质认定（认可）考核合格，负责授权范围内鉴定文书技术审核和签发的司法鉴

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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